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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城市社区微治理的价值延伸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张丽新  中共中央党校  毛丹 

 

    城市社区作为国家与社会联结交汇的基层场域，其治理成效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为了回应现行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微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构建拓宽了思路。 

    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的形成逻辑 

    微治理模式的创新下沉了治理单元，有效弥合了宏观与微观连接不足的瑕疵，有助于丰富基

层治理理论。同时，基于现实背景，微治理模式的创新对丰富社区治理经验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宏观层面：精细化管理和治理重心下移催生新的治理模式。近年来，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大，

结构分化加剧，公共事务激增，中国城市社区迈入急剧转型的变革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就要求提高利益相关者在社

区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作为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牵涉繁多，面对多样

化差异化的居民诉求，在实践中凝聚社区成员普遍性的价值认同成为棘手的问题。2017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

细。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细化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微治理模式的创生将治理范围缩微至小区、

街坊、楼栋等小单元内，有效整合了治理资源，从生活琐事着手，协调大民生问题，对传统社区

治理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作出有效回应，推进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中观层面：地方支持助力社区治理模式创生发展。首先，各级地方部门对社区治理在制度、

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是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能否有效创生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次，

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变革起到推动作用，科研机构

对社区治理较高的关注度和较强的调研积极性、新闻媒体正面的宣传等都有助于地方社区治理模

式的创新。地区在实践成效良好的情况下极易形成品牌效应，并通过社会传播媒介进行推广。一

方面，社区品牌形象的树立推动扩散效应的形成，各地争相复制可学习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借

助地区典型刺激“鲶鱼效应”的发挥，地区之间迫于竞争的压力，积极回应治理问题，从而推进

实践创新。 

    微观层面：行动困境倒逼治理模式变革。传统社区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带来一系列碎

片化问题。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社区提供的刚性化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差异化的个体利益

诉求，这降低了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弱化了社区自治的动力。其次，传统的社区

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行政化色彩较浓的现象，相关治理主体囿于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尚未

建立起平等的合作关系。此外，随着社会的变迁，流动性加剧，原先的熟人社会网络被打破，现

代都市居住空间的隔离使社会成员交往减少，信任感和归属感降低，社会资本的淡薄模糊了社区

成员对生活共同体的感知度，公共精神的孱弱加剧了社区自治的行动困境，种种现实困境倒逼社

区治理模式的变革。 

    以微治理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有效的社区治理应该在提高交往密度、打造熟人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微治

理模式的构建可以视作对此的有效回应。 

    第一，盘活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坚持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的原则，

整合了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主体，融入基层社区的神经末梢，从而提升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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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治理水平。在微治理中，资源供给方的边界是模糊的，既可以是来自微型社区内部的党组织、

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也可以是来自微型社区外部的社会企业和各类组织，充分发挥各种

公私伙伴合作模式的效用。协调整合各类资源，为社区居民谋福祉是微治理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此外，微治理模式转变了资源供给的方式，由传统的外部强制推进资源供给的方式，转向资

源供给根据成员需求灵活进行匹配，避免了因提供刚性化公共物品和服务导致的资源浪费，减少

末端公共事务治理成本的同时满足了成员对公共服务和物品的差异化需求。 

    第二，促成集体行动，减少机会主义。奥尔森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集体行动的逻

辑，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小团体由于自身规模优势，更易搭建起内部监督

机制，相对大团体而言可以更为稳妥地处理好搭便车的问题，从而促成集体行动。微治理模式将

落脚点着力于小区、楼栋、街坊等微型社区，社区成员人数少，个人收益明显，且由于居住空间

的邻近，更容易产生一致的利益诉求，对有损共同利益的行为反应也更为激烈。此外，由于微型

社区人数少，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极有可能成为负面典型，从而被团

体排斥，较高的搭便车成本增强了成员的自我约束力。因此，在微型社区内部以道德等意识形态

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机制更易实现，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第三，凝聚社会资本，回归生活共同体。微共同体的构建立足于资源的灵活吸纳、主体间的

彼此认同、公共精神的培育、社区良序的构建等前提条件。在微型社区，邻里交往更加便利，议

题的发起容易产生共鸣，借助线上线下的交互，社区成员沟通频率增加，在交往过程中产生信任

感，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促进内生性意识认同。同时，在社区成员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微

事务通过协商得以解决，在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彼此间的价值观得以融合，有利于凝聚社会

资本、形成睦邻友好的社区文化，提升社区成员舒适度和归属感，实现生活共同体的回归。 

    第四，德治协同法治，建构礼治社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微治理模式通过制度赋予社

区内个人和团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力，提供合法性环境，培育公共精神，提高社区成员参与公共

事务的积极性。社区微事务大多是关切居民日常生活的琐事，法治发挥作用的范围有限。在微型

社区，可以通过对典型人物和事迹的宣传、志愿服务、思想建设宣传等活动教化思想，以文化人，

改善社区风气，培育德治力量，从而构建礼治型社区，使道德约束力在法治力量无法触及的领域

发挥效用。 

    总之，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填补了国家和个体之间的真空地带，经制度赋权，将治理重心下

沉至微型社区治理单元。在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的基础上，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降低治理公共事务的协同成本，疏通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借助生活利益的

联结培育社会资本，塑造“微共同体”，将矛盾消解在基层，同时倚赖德治力量构建礼治社区，

打造睦邻友好型社区，让社区回归社会生活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机理及制度路径研究”（18BZZ001）、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高效能治理视域下黑龙江省县域营商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21ZZB168）阶段性成果） 


